
本辦事處專用 申請日期﹕  登記中心﹕  

會籍結束日期﹕  會員編號﹕  

 一般會員 經手職員簽署﹕  

 豁免會費會員﹕ 綜援 / 基層 / 特別群體                       (會員需填專用表格作記錄) 
 

                                                                                                  備註： 申請人請先參閱入會申請須知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新會員必需填寫表格內各項資料，續會會員祗需填寫更新資料。 

[編號 F01#]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身份證／出世紙 

□其他證件 

電郵地址：  住宅電話﹕  

居住地址：  手提電話：  

通訊地址(若與居住地址不同，請填寫)：  

接收「登記中心」通訊刊物及資訊方式： □ 電郵、WhatsApp、短訊接收 / □ 郵遞接收 / □ 不接收   
*如未有填寫此欄，中心將透過電郵發送通訊刊物   

緊急聯絡人姓名  
(非申請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聲明 
本人經已詳閱入會申請須知，如有任何家庭成員未能履行各項會員義務，本人同意承擔有關責任。 

 

申請人#簽署﹕  日期﹕  
 

 編
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年/月/日) 

身份證或 
出生證明文件 

與申請人
關係  

 

F02   男 女  
□香港身份證／出世紙 

□其他證件  

 

F03   男 女  
□香港身份證／出世紙 

□其他證件  

 

F04   男 女  
□香港身份證／出世紙 

□其他證件  

 

F05   男 女  
□香港身份證／出世紙 

□其他證件  

 
入 會 申 請 須 知 

甲：入會資格 
1.  須為本港合法居民，申請人須為該家庭之家長；及  
2. 家庭成員中其中一人須為年齡六至二十四歲人士；及 
3. 其他家庭會員須為直系親屬(父母、子女)，人數及年齡不限。 
乙：入會手續及費用 
1. 申請人可在「此表格或會員證背面所示的任何一個單位」申請成為

會員，把填妥之會員申請表交回「登記中心」。向職員出示出生證
明文件或身份證(正本或副本均可) 核實身份，並繳交會員費，即可
成為會員，會籍為期一年。每名會員可獲發乙張會員證。 

2. 家庭會員費是港幣 58 元正，並以單一家庭為收費單位。 
3. 凡會員符合各式會員優惠計劃資格，申請時必須出示相關有效文件

確認資格，以茲證明，並填寫指定表格提出申請。 
丙：會員權利 
1. 有效會籍適用於會員證背面所示的各中心，會員資料是互通的，以

便會員享用各中心的設施及服務。持有有效會員證的會員可在各中
心借用康樂用品，參加小組、興趣班及各類活動，而不必在各中心
重複申請會籍。 

2. 持有有效會員證的會員可使用會員證背面所示的各中心自修室及圖
書館設施，並且可在上述圖書館借書。凡不依期還書、失去或損毀
書籍均須按規則賠償。 

3. 會員可定期透過電郵收到「登記中心」之通訊刊物，已聲明不同意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使用其個人資料作通訊、活動/服務推廣
用途之會員除外。如會員欲透過郵遞方式收取中心之通訊刊物，請
在本申請表格中註明。 

丁：會員義務 
1.  會員證有效日期屆滿時，續會請到「此表格或會員證背面所示的任

何一間中心」辦理續會手續及繳交會員費。 
2. 凡於各中心報名各類活動時，請出示有效會員證，以便使用條碼快

速辦理報名手續。 
3. 會員有義務遵守中心規則及愛護公物，不得轉借會員證給他人使

用，遺失會員證者，須另繳交補證手續費，每張會員證的補證手續
費是港幣五元正。 

戊：備註 
1. 任何人士的會籍一經確定，如需要退出會籍，可在「此表格或會員

證背面所示的任何一間中心」辦理刪除會籍資料，但已繳交之會費
恕不獲得發還。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青少年綜合服務 及 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家庭會員資料表 

                 □新入會   □續會 

2024 年 9 月 15 日版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會員申請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本服務將根據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處理你向本服務提出的會籍申請及下述資料用途。你可拒絕向我們提供個
人資料，但若你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服務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或向你提供服務。請確保你所提供之資
料正確無誤及通知本服務任何有關資料改動。 
 
資料用途 
 
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將用於： 
 
1. 會籍及其他服務申請；  
2. 會籍、服務及活動記錄；  
3. 服務意見及服務需要的意見搜集；  
4. 處理查詢及意見回饋；  
5. 服務統計及分析用途；  
6. 向我們的會員提供本服務的最新消息和活動資訊。 
 

獲悉資料人士的類別 
 

本服務收集得來的資料乃源於服務使用者自願提供。在未得到服務使用者同意時，資料除用作本服務其他指定
活動用途、以及法律上、裁判上或政府審查上有需要以外，本服務絕不會向外披露任何個人資料。 
 

獲悉個人資料的人士，限於本服務在工作上有關的職員，本服務職員在需要時亦只會向下列有關方面披露該等
資料： 
 

1. 向本服務提供服務而該等服務與我們服務運作有關的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2. 你同意向其披露資料的人士或機構。 

 
本服務不會出售、租借或傳送收集的個人資料給予其他機構。 
 

查閱／更改資料 
 
閣下擬查詢、更改或刪除個人資料，請以書面與本服務的總辦事處聯絡： 
 
地址：香港堅道二號明愛大廈 135 室 行政主任收。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 青少年綜合服務 / 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1.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2497 2869 新界青衣青盛苑 1 樓至 2 樓 1/F-2/F 

2.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2546 1053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 200-208 號毓明閣地下高層 

3.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 2981 1124 長洲雅寧苑豪澤閣地下 

4. 明愛賽馬會赤柱青少年綜合服務 2813 6644 香港赤柱廣場 5 樓 L5 號舖 

5. 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 2772 3198 九龍藍田德田邨德敬樓 1 樓 

6. 明愛賽馬會黃大仙青少年綜合服務 2382 0265 九龍東頭邨耀東樓地下 5 至 8 及 11 至 12 號 

7. 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2441 2225 新界屯門兆禧苑兆禧商場 2 樓 

8. 明愛賽馬會梨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 2425 9348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健樹樓地下 B 及 C 翼 



 


